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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Red Star Macalline Group Corporation Ltd.
紅星美凱龍家居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一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528）

須予披露交易
出售目標股權及目標債權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1年6月2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上海紅星家居物
流、天津遠川及紅星美凱龍控股訂立一份合作框架協議，據此，本公司及上海
紅星家居物流有條件同意出售而買方有條件同意購買目標股權及目標債權，並
紅星美凱龍控股同意就賣方適當履行其在合作框架協議下的義務及責任向買方
提供連帶保證擔保。

由於有關出售事項之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5%，但低
於25%，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因此，
出售事項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的申報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的
規定。

賣方擔保方紅星美凱龍控股為本公司控股股東，其構成本公司於上市規則第
14A.07條項下之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提供連帶保證擔保透過以本集團
為受益人提供財力支持的形式構成一項關連交易。然而，連帶保證擔保並沒有
以本集團任何資產作抵押，且董事認為連帶保證擔保乃按一般商業條款或更佳
條款作出，因此，連帶保證擔保獲全面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A.90條的股東批
准、年度審閱及所有披露規定。

緒言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1年6月2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上海紅星家居物流、
天津遠川及紅星美凱龍控股訂立一份合作框架協議，據此，本公司及上海紅星家
居物流有條件同意出售而買方有條件同意購買目標股權及目標債權，並紅星美凱
龍控股同意就賣方適當履行其在合作框架協議下的義務及責任向買方提供連帶保
證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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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各方將進一步簽署補充協議（「擬簽訂補充協議」）以對合作框架協議內容進行
補充完善。如合作框架協議條款發生重大變化，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的要求視
需要和時機發佈進一步公告。

該合作框架協議之主要條款

該合作框架協議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1. 日期

2021年6月2日（交易時段後）

2. 訂約方

(a) 本公司，作為賣方一；

(b) 上海紅星家居物流，並為本公司之非全資附屬公司，作為賣方二（賣方
一及賣方二合稱「賣方」）；

(c) 天津遠川，作為買方（買方、賣方一及賣方二合稱「各方」）；及

(d) 紅星美凱龍控股，作為賣方擔保方；

就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於本公告日期，買方及
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於本公司的第三方，且並非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3. 主體事項

(1) 股權轉讓

賣方同意向買方轉讓、且買方同意從賣方處受讓無任何權利負擔的目標
股權，即西藏紅星、上海紅星、上海倍茂、上海倍躍、上海倍博、上海
倍正及天津紅星100%的股權，及其附帶的所有權利和權益。

受限於買方支付了第一筆交易價款，在2021年6月30日之前，賣方應促
使集團公司向相關市場監督局提交相應的申請文件並在市場監督局辦理
完成與股權轉讓有關的工商變更事登記╱備案手續（「工商變更登記」）。

有關目標公司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下文「有關目標公司的資料」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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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債權轉讓

賣方擬通過以下方式對集團公司的關聯方借款債務及金融機構借款債務
進行歸集（「債務歸集」）：

(i) 將賣方之關聯方對集團公司享有的全部借款╱往來款債權以及賣方
之關聯方對集團公司負有的全部借款╱往來款債務進行清償、轉讓
和╱或抵銷等財務處理，及╱或由賣方向目標公司提供借款資金
以由集團公司用於清償其對賣方之關聯方所負有的借款╱往來款債
務，並最終將集團公司的全部關聯方借貸╱往來款歸集為賣方對目
標公司享有的借款債權；及

(ii) 由賣方向相關目標公司提供按照每年6%計算利息的借款資金，以由
集團公司用於清償完畢其現有的全部金融機構借款債務。

在完成上述債務歸集後，將僅有賣方對目標公司享有借款債權，且目標
公司將僅對賣方負有借款債務。

賣方將向買方出售截至交割日賣方對目標公司享有的全部借款債權（「目
標債權」，包括賣方借給目標公司的款項及利息，目標債權的利息應計算
至買方支付相應債權轉讓價款之日），賣方同意向買方轉讓、且買方同意
從賣方處受讓無任何權利負擔的目標債權及其附帶的所有權利和權益。

4. 代價及調整機制

(1) 股權轉讓價款

在交割日後10個工作日內，各方應共同聘請各方一致認可的會計師事
務所，就集團公司的財務情況以交割日為審計基準日進行審計，並根據
合作框架協議約定的標準編製集團公司截至交割日的模擬合併財務報表
（「交割日財務報表」）。

買方就受讓目標股權而應向賣方支付的總對價（「股權轉讓價款」）應按如
下公式確定：

股權轉讓價款= A + B + C – D – E – F + G，其中：

(a) 「A」指目標項目資產總價值，即人民幣25億元，該金額乃參考目標
項目資產賬面價值，並經各方公平磋商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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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指交割日財務報表中載明的目標公司截至交割日的賬面現金；

(c) 「C」指交割日財務報表中載明的截至交割日的應收賬款、預付賬
款、其他應收款及其他流動資產；

(d) 「D」指交割日財務報表中載明的目標公司截至交割日的負債；

(e) 「E」指各方共同確認的針對部分目標項目自交割日起至辦理取得全
部房屋所有權證之日止的期間預計將合理發生的全部項目開發成
本；

(f) 「F」指，針對目標項目所存在的影響其正常使用或運營的工程缺陷
或瑕疵，由各方在股權轉讓價款經確定之前就各方共同確認的工程
整改事項共同協商確定的修補或糾正該等工程缺陷或瑕疵所需的合
理費用；

(g) 「G」指買方和賣方共同同意的其他調整項。

根據上述公式計算及基於集團公司最近一期類比合併財務報表，預計股
權轉讓價款金額約人民幣11.78億元，實際金額將由本公司核數師進行審
閱及最終審計。

(2) 債權轉讓價款

買方就受讓目標債權而應向賣方支付的總對價（「債權轉讓價款」）應等同
於目標債權的金額，預計大約人民幣11.34億元，實際金額將由本公司核
數師進行審閱及最終審計。

5. 代價的支付

(1) 交易價款包括股權轉讓價款和債權轉讓價款，並由以下六筆款項及其他
協議約定的調整款項構成：

(a) 第一筆款項（「第一筆交易價款」）：金額為人民幣13億元；

(b) 第二筆款項（「第二筆交易價款」）：金額相當於按照下列公式計算所
得的金額：

第二筆交易價款=（目標項目資產總價值－經各方共同確認的針對特
定目標項目自交割日起至辦理取得全部房屋所有權證之日止的期間
預計將合理發生的全部項目開發成本）×96%－第一筆交易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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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第三筆款項（「第三筆交易價款」）：金額相當於按照下列公式計算所
得的金額：

第三筆交易價款=股權轉讓價款+債權轉讓價款－第一筆交易價款－
第二筆交易價款－尾款A部分－尾款B部分－尾款C部分

如按照上述公式計算所得的第三筆交易價款的金額為零或負數，則
買方無義務支付第三筆交易價款。

(d) 第四筆款項（「尾款A部分」）：人民幣1,800萬元；

(e) 第五筆款項（「尾款B部分」）：人民幣1,800萬元；

(f) 第六筆款項（「尾款C部分」）：在有最終約束力的交割日財務報表經
出具後的5個工作日內，對於該等交割日財務報表中載明的截至交
割日與特定目標項目出租運營相關的應收賬款和其他應收款，買方
和賣方應共同確認其中合理預計無法收回的應收賬款和其他應收款
（「欠付應收款」）；尾款C部分即相當於欠付應收款的金額。

(2) 支付安排

(a) 第一筆交易價款的支付

在下列條件均在2021年6月6日或之前獲得滿足的前提下，買方應在
2021年6月7日上午10點之前向本公司支付第一筆交易價款；如下列
條件延遲滿足，買方應在下列條件滿足當日付款：

(a) 本公司已就協議項下交易發佈了上市公司公告；

(b) 天津公司已就天津公司股權質押的設立登記向市場監督局遞交
申請，並已取得市場監督局出具的受理回執或受理通知（包括但
不限於受理通知書或短信）等類似憑證。

賣方應就上述各項條件的滿足向買方及時提供相應的證明文件。為
免疑義，該等條件之滿足應以買方收到賣方的書面通知並附上有效
證明文件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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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二筆交易價款的支付

(a) 如交割日發生在2021年6月30日或之前，買方不晚於2021年7月
8日向賣方支付第二筆交易價款；如交割日發生在2021年7月1
日或之後，買方應在交割日後的5個工作日內，向賣方支付第二
筆交易價款。

(b) 買方和賣方同意並確認，第二筆交易價款中的相應金額應首先
視為是買方支付的剩餘債權轉讓價款，剩餘部分視為是買方支
付的股權轉讓價款。

(c) 第三筆交易價款的支付

在股權轉讓價款經確定後的5個工作日內，買方應向賣方支付第三筆
交易價款（如有）。

在股權轉讓價款經確定後，如果按照前述公式計算得出的第三筆交
易價款為負數，則買方無義務支付第三筆交易價款，且賣方應在股
權轉讓價款經確定後的5個工作日內向買方返還按照下列公式計算的
金額：

賣方應返款金額=第一筆交易價款+第二筆交易價款+尾款A部分+ 尾
款B部分+尾款C部分－股權轉讓價款－債權轉讓價款

(d) 尾款A部分的支付

受限於賣方已經履行了其在合作框架協議項下應向買方履行的價款
返還義務（如適用），在已根據合作框架協議就特定目標項目取得房
屋所有權證後的5個工作日內，買方應向本公司支付尾款A部分。

(e) 尾款B部分的支付

受限於賣方已經履行了其在合作框架協議項下應向買方履行的價款
返還義務（如適用），在已根據合作框架協議就特定目標項目取得房
屋所有權證後的5個工作日內，買方應向本公司支付尾款B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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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尾款C部分的支付

(i) 受限於賣方已經履行了其在協議項下應向買方履行的價款返還
義務（如適用），如部分集團公司於交割日後實際收回了全部或
部分欠付應收款，則在部分集團公司每實際收回一筆欠付應收
款後的5個工作日內，買方應向賣方支付尾款C部分中的同等金
額（但應扣除部分集團公司為實現該等債權而合理發生的費用）。

(ii) 儘管有上述(a)項的約定，對於部分集團公司截至交割日後屆滿
36個月仍尚未實際收回的欠付應收款，買方將不再有義務向賣
方支付尾款C部分中的同等金額（視為對股權轉讓價款進行相應
調減）。

6. 交割先決條件

買方進行交割須待（其中包括）以下條件獲達成或經買方依其自行判斷予以豁
免後，方可作實：

(1) 賣方已根據合作框架協議配合買方完成盡職調查，各方已經妥善簽署擬
簽訂補充協議，且擬簽訂補充協議持續有效；

(2) 債務歸集已經完成並經買方確認；

(3) 股權轉讓工商變更登記已完成；

(4) 相關集團公司已根據合作框架協議約定清償特定債務；

(5) 集團公司的股權及目標項目上不存在任何權利負擔；

(6) 未有任何政府部門對股權轉讓或部分集團公司的實際控制人變更提出異
議或限制性要求。

在買方已經按照協議約定支付第一筆交易價款的前提下，賣方應負責在2021
年12月31日之前（或買方和賣方另行協商並書面同意的其他期限）（「最後期
限」）實現各項交割先決條件的滿足。買方有權依其自行判斷豁免任何一項交
割先決條件，並書面通知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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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交割

買方和賣方同意全部交割先決條件均已獲得滿足或被買方予以豁免當日（「交
割日」），買方和賣方應於在合作框架協議約定的交割地點進行交割。在交割
日之當日，賣方應當向買方（或買方指定代表）交付各方約定的移交物，買方
應當接收賣方向其交付的移交物。

8. 擔保

(1) 保證擔保

賣方擔保方同意就賣方適當履行其在合作框架協議項下的義務及責任向
買方提供連帶保證擔保（「連帶保證擔保」），且賣方擔保方已於合作框架
協議簽署之同日與買方簽署了一份保證合同。

（2） 股權質押擔保

(a) 本公司將其持有的天津公司的100%股權質押給買方（「天津公司股
權質押」），作為對本公司適當履行其在協議項下的義務及責任的擔
保，且本公司已於協議簽署之同日與買方簽署了相關的股權質押合
同。

(b) 買方同意，在交割日後的5個工作日內，買方應配合天津公司向市場
監督局申請辦理關於天津公司股權質押的解除登記手續。

9. 回購安排

就部分目標項目發生合作框架協議約定的特定情形時，買方有權自交割日後
一年內向本公司發出書面通知，要求本公司按照屆時狀況回購相關目標項目
相關集團公司股權（「擬回購股權」）及相關目標債權（「擬回購債權」），本公司
應與買方簽訂相關的轉讓協議並確定擬回購股權和擬回購債權的總對價款。

10. 賠償

(1) 如交割先決條件未在2021年7月31日之前滿足的，賣方應向買方支付以
買方屆時已經支付的交易價款為基數，按照11%╱年的標準計算的自
2021年8月1日起至交割先決條件滿足之日（最後期限屆滿之前）的資金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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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因賣方違約而導致未能在協議約定的最後期限屆滿之前滿足交割先決
條件（已被買方予以豁免的除外），買方有權選擇解除合作框架協議（但
是，在買方根據該約定解除合作框架協議之前，如相關交割先決條件已
經獲得滿足，則買方不得再依據該約定解除合作框架協議）。合作框架協
議因此解除的，賣方應向買方支付以買方屆時已經支付的交易價款為基
數，按照15%╱年的標準計算的自2021年8月1日起至協議終止之日的資
金成本。

(3) 如賣方未能根據合作框架協議約定向買方交付移交物，則每逾期一日，
賣方應按照單個目標項目人民幣2萬元╱日向買方支付違約金，直至相
關目標項目所涉及的移交物完成交付。

(4) 若賣方未能按照合作框架協定之規定履行其在合作框架協定項下的任一
付款義務，則每逾期一日，賣方應當按照到期應付而未付款項的萬分之
三╱每日向買方支付違約金，直至賣方支付完畢該等款項；

(5) 任何集團公司在交割日之後產生的或遭受的與（其中包括）下列事項有關
的、或因此而產生或遭受的一切損失均應由賣方承擔，且賣方應對買方
或集團公司因此而造成的損失予以賠償（無論賣方是否已向買方披露了
該等事項）：

(a) 任何集團公司因在交割日之前未根據適用法律的規定或政府部門的
要求及時足額繳納稅費而在交割日後被政府部門要求繳納稅費、相
關滯納金或罰款等；

(b) 因部分集團公司未能就其在交割日之前所發生的項目開發成本取得
足額的發票或支付憑證而導致的稅務風險。

儘管有上述約定，如上述責任或損失已經計入交割日財務報表的負債中且在
計算最終股權轉讓價款時予以了考慮，則賣方無義務再重複承擔該等損失。

11. 解除

(1) 賣方解除權

A. 如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賣方有權通知買方解除合作框架協議，合
作框架協議自賣方發出該等通知之日起終止：

(a) 買方未能按照合作框架協議的約定支付第一筆交易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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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買方未能按照合作框架協議的約定支付第二筆交易價款。

B. 若賣方根據上述規定解除合作框架協議，則除了應按照合作框架協
議約定承擔賠償責任（如適用）外，買方還應向賣方支付違約金人民
幣3,000萬元。

C. 賣方承諾，對於賣方根據合作框架協議約定所享有的解除權，各賣
方應且僅應作為一致行動人行使該等解除權。

(2) 買方解除權

買方有權根據合作框架協議的約定，在賣方未能履行特定義務的情況
下，於交割完成前通知賣方解除相關目標項目所對應的收購協議；若截
至買方支付第二筆交易價款之日，未經買方事先書面同意，賣方將任何
集團公司或目標項目轉讓給其他第三方，除買方有權解除合作框架協議
外，賣方還應向買方支付一筆金額為人民幣3,000萬元的解約違約金。

12. 其他

受限於提前書面通知其他各方，買方有權將其在合作框架協議項下的全部或
部份權利和義務轉讓給買方控股子公司（包括收購目標股權及目標債權的權
利），但此種情況下，買方應對其控股子公司履行合作框架協議向賣方承擔連
帶責任。

有關本集團及賣方之資料

本集團是中國領先的家居裝飾及傢俱商場運營商，主要通過經營和管理自營商場
和委管商場，為「紅星美凱龍」家居裝飾及傢俱商場的商戶、消費者和合作方提供
全面服務；同時，本集團還提供包括互聯網家裝、互聯網零售等泛家居消費服務
及物流配送等業務。

上海紅星家居物流為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道路貨物運
輸（除危險化學品）、人工搬運服務、人工裝卸服務、電子商務（不得從事金融業
務）及倉儲服務（除危險化學品）等，並為本公司之非全資附屬公司。

有關買方之資料

買方為天津遠川投資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
外商投資。天津遠川為瑞喜創投有限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瑞喜創投有限公
司由遠洋集團持有49%的股權，除遠洋集團外，概無股東持有瑞喜創投有限公司
三分之一或以上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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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賣方擔保方之資料

賣方擔保方為紅星美凱龍控股，紅星美凱龍控股為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
任公司，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主要從事企業、電影電視業、藝術文化產業之投
資、投資管理、企業管理、投資諮詢及物業管理業務。紅星美凱龍控股由董事車
建興先生及車建芳女士分別直接持有92%及8%股權。截至本公告日期，紅星美凱
龍控股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的約69.87%。

有關目標公司之資料

下表載列該合作框架協議項下各目標公司的資料：

合作框架協議 目標公司 有關各目標公司的資料

I 西藏紅星 西藏紅星為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
司，主要從事企業管理諮詢，商務諮詢等，並為
本公司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

II 上海紅星 上海紅星為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
司，主要從事企業管理諮詢，人工搬運服務，人
工裝卸服務，倉儲（除危險品）等，並為本公司的
直接全資附屬公司。

III 上海倍茂 上海倍茂為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
司，主要從事第三方物流服務，人工搬運服務，
人工裝卸服務，倉儲（除危險化學品）等，並為本
公司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

IV 上海倍躍 上海倍躍為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
司，主要從事第三方物流服務，貨物裝卸服務，
倉儲（除危險化學品）等，並為本公司的直接全資
附屬公司。

V 上海倍博 上海倍博為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
司，主要從事第三方物流服務，貨物裝卸服務，
倉儲（除危險化學品）等，並為本公司的直接全資
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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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框架協議 目標公司 有關各目標公司的資料

VI 上海倍正 上海倍正為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
司，主要從事第三方物流服務，貨物裝卸服務，
倉儲（除危險化學品）等，並為本公司的直接全資
附屬公司

VII 天津紅星 天津紅星為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
司，主要從事倉儲服務（危險品除外），普通貨
運，裝卸、搬運服務等，天津紅星由紅星美凱龍
家居集團（上海）物流有限公司全資擁有，並為本
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下表載列目標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及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財
政年度之未經審核財務資料：

合作框架協議 目標公司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止年度
除稅前溢利╱

（虧損）
除稅後溢利╱

（虧損）
除稅前溢利╱

（虧損）
除稅後溢利╱

（虧損）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I 西藏紅星(1) 13,613,140.05 (161,353.16) 44,250,138.57 32,923,168.01
II 上海紅星 (102,411,771.18) (85,468,290.21) 87,909,528.33 62,514,778.78
III 上海倍茂 (494,106.73) (4,592,121.71) 13,867,697.48 10,723,124.83
IV 上海倍躍 (12,566,845.18) (13,624,485.80) 8,179,099.11 6,114,456.97
V 上海倍博 28,155,008.66 20,296,946.21 – –
VI 上海倍正 11,509,821.34 8,623,683.54 17,155,781.13 12,937,744.20
VII 天津紅星 (11,401,747.05) (8,559,221.96) 114,547,452.15 85,907,400.32

註：

1. 根據西藏紅星在相應期間所持有的所有其附屬公司的合併財務報表口徑統計。西藏紅星分
別於2021年5月10日轉讓了上海倍正100%的股權及2021年5月7日轉讓了上海倍躍、上海
倍茂及上海倍博100%的股權予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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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目標公司於2020年12月31日及於2019年12月31日之未經審核資產總額
及未經審核資產淨額：

合作框架協議 目標公司 於2020年12月31日
資產總額 資產淨額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I 西藏紅星(1) 1,107,954,773.15 384,740,116.90
II 上海紅星 850,808,062.17 2,663,617.93
III 上海倍茂 235,617,857.61 71,112,285.38
IV 上海倍躍 228,531,873.29 46,460,128.65
V 上海倍博 110,643,899.00 62,346,946.19
VI 上海倍正 213,907,863.35 123,802,085.42
VII 天津紅星 261,382,996.55 116,247,027.50

註：

1. 根據截至2020年12月31日，西藏紅星所持有的所有其附屬公司的合併財務報表口徑統
計。西藏紅星分別於2021年5月10日轉讓了上海倍正100%的股權及2021年5月7日轉讓了
上海倍躍、上海倍茂及上海倍博100%的股權予本公司。

出售事項之財務影響及所得款項用途

交割後，目標公司將不再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因此，目標公司的財務業績將不
再併入本集團的財務業績內。

基於(i)目標公司最近一期模擬合併報表的淨資產賬面價值與股權轉讓價款的差
額，及(ii)債權轉讓價款等同於目標債權的金額，出售事項的估計收益約為人民幣
4.42億元。股東務請注意，上文所載的財務影響僅作說明用途。本集團將因出售
事項而錄得的損益實際金額將由本公司核數師進行審閱及最終審計。

經扣除出售事項相關開支後，出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將為約人民幣23.12億元，而
本公司擬將有關所得款項用於補充本公司流動資金、日常運營管理以及歸還借款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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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出售事項之理由及裨益

本次交易契合公司「輕資產、重運營、降槓桿」的發展戰略，有利於公司更加聚焦
主業，專注優質資源開展業務，旨在進一步提高公司資產盈利能力，進一步降低
公司的負債率，減少財務費用的支出，優化公司的現金流水平，中長期滿足公司
的發展規劃。

合作框架協議的條款是由本公司和買方經公平磋商後，按正常商業條款釐定。董
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該協議之條款屬公平合理，且出售事項符合本公司
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有關出售事項之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5%，但低
於25%，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因此，出
售事項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的申報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的規
定。

賣方擔保方紅星美凱龍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為本公司控股股東，其構成本公司於上
市規則第14A.07條項下之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提供連帶保證擔保透過以
本集團為受益人提供財力支持的形式構成一項關連交易。然而，連帶保證擔保並
沒有以本集團任何資產作抵押，且董事認為連帶保證擔保乃按一般商業條款或更
佳條款作出，因此，連帶保證擔保獲全面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A.90條的股東批
准、年度審閱及所有披露規定。

鑒於董事車建興先生、車建芳女士、陳淑紅女士及蔣小忠先生於出售事項中有利
益衝突或潛在利益，彼等已於批准出售事項的董事會決議案上放棄投票。除上文
所披露者外，概無董事於出售事項中擁有任何重大權益。

由於出售事項須待合作框架協議所載的交割先決條件獲達成或豁免（視情況而定）
後，方可作實，故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未必一定會完成。股東及本公司有意投資
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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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或
 「賣方一」

指 紅星美凱龍家居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
成立的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於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股份代號：1528）

「交割日」 指 主管部門將天津遠川登記為各目標公司的唯一股東且
將各目標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執行董事、監事和
總經理變更為珠海普虹指定的人士之日，交割日的具
體日期應為主管部門就前述變更登記╱備案向各目標
公司出具的准予變更登記╱備案通知書載明的日期

「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合作框架協議」 指 本公司、天津遠川及上海紅星於2021年6月2日簽訂的
合作框架協議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出售事項」 指 本公司根據合作框架協議出售目標股權及目標債權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集團公司」 指 目標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獨立第三方」 指 就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並非本公司關連人
士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關聯方」 指 對於任何人士而言，直接或間接控制該特定人士、受
該特定人士控制、或與該特定人士處於共同控制之下
的任何其他人士。「控制」指(a)直接或間接擁有一家公
司、實體或機構百分之五十(50%)以上投票權的股權、
財產權益或註冊資本，或(b)直接或間接對一家公司、
實體或機構具有主管職能，或(c)擁有委任或選舉一家
公司、實體或機構多數董事的權力，或 (d)就個人而
言，其配偶等近親屬及其他據其指令行事的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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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紅星美凱龍
 控股」或
 「賣方擔保方」

指 紅星美凱龍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前稱「上海紅星美凱龍
投資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為本公司控股股東

「上海倍博」 指 上海倍博物流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並有
效存續的有限責任公司，並為本公司的直接全資附屬
公司

「上海倍茂」 指 上海倍茂物流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並有
效存續的有限責任公司，並為本公司的直接全資附屬
公司

「上海倍躍」 指 上海倍躍物流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並有
效存續的有限責任公司，並為本公司的直接全資附屬
公司

「上海倍正」 指 上海倍正物流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並有
效存續的有限責任公司，並為本公司的直接全資附屬
公司

「上海紅星」 指 紅星美凱龍（上海）企業管理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
法律成立並有效存續的有限責任公司，並為本公司的
直接全資附屬公司

「上海紅星家居
 物流」或
 「賣方二」

指 紅星美凱龍家居集團（上海）物流有限公司，一家根據
中國法律成立並有效存續的有限責任公司，並為本公
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

「遠洋集團」 指 遠洋集團控股有限公司，為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
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3377）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目標公司」 指 西藏紅星、上海紅星、上海倍茂、上海倍躍、上海倍
博、上海倍正及天津紅星

「目標債權」 指 完成債務歸集後形成的本公司對目標公司享有的全部
借款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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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股權」 指 西藏紅星、上海紅星、上海倍茂、上海倍躍、上海倍
博、上海倍正及天津紅星100%的股權

「目標項目」 指 目標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經營的一系列房地產開發項目

「天津公司」 指 紅星美凱龍世博（天津）家居生活廣場有限公司，一家
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並有效存續的有限責任公司，並為
本公司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

「天津紅星」 指 天津紅星美凱龍物流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
立並有效存續的有限責任公司，並為本公司的間接全
資附屬公司

「天津遠川」或
 「買方」

指 天津遠川投資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並有
效存續的有限責任公司

「西藏紅星」 指 西藏紅星美凱龍企業管理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
律成立並有效存續的有限責任公司，並為本公司的直
接全資附屬公司

承董事會命
紅星美凱龍家居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郭丙合
副董事長

中國，上海
2021年6月2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車建興、郭丙合、車建芳及蔣小忠；非執行董事為陳淑紅、靖捷、徐宏、劉
金及陳朝輝；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錢世政、李均雄、王嘯、趙崇佚及秦虹。


